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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09-04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于2009年10月28日上午9时

在浙江西子宾馆飞云厅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09

年10月13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

议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七人，谷碧泉副董事长委托贾文心董事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杨海贤董事委托高自民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 2009 年第六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并同意将该制度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09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09年10月27日召开了2009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请2009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公司2009年度审计单位，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60万元，并提交本次董

事会审议。董事会经审议： 

（一）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09年度审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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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60万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深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资产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持有的深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资产（以

下简称“深蓄电站”），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人民币27,129.40万元。 

本次转让事宜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转让事宜

已经公司2009年10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转让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深蓄电站项目位于深圳市东部盐田区和龙岗区交界，总装机规模4×300MW，

是广东省和深圳市电力系统调峰填谷、调频调相以及紧急事故备用电站。深蓄电

站原拟由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投资建设，

公司于2007年12月20日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深能集团资产实现整体上市时，

深蓄电站项目以当时评估值9,285万元作价注入本公司。目前深蓄电站项目处于

筹建期间，尚未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建设所用资金全部来自本公司自有资金。公

司在该项资产上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

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2009年5月

31日为基准日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深蓄电站项目资产账面价值

23,722.13万元，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调整后账面值23,722.13万元，

采用资产法，评估值27,129.40万元，评估增值3,407.27万元，增值率14.36%。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

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 23.27 23.27 23.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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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2 - - - - 
固定资产 3 23,698.86 23,698.86 27,106.13 3,407.27 14.38 
其中：在建工程 4 23,652.76 23,652.76 27,038.60 3,385.84 14.31 
     建 筑 物 5 - - - - 
     设    备 6 46.10 46.10 67.53 21.43 46.49 
     土    地 7 - - - - 
无形资产 8 -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 
其他资产 10 - - - - 

资产总计 11 23,722.13 23,722.13 27,129.40 3,407.27 14.36 

（三）交易的定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转让深蓄电站项目资产采取

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挂牌交易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人民币27,129.40

万元。 

（四）目的与影响 

国家发改委在发改能源[2004]71号文中指出:“抽水蓄能电站原则上由电网

经营企业建设和管理，可以更好地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主要服务于电网的功能和效

益”、“发电企业投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要作为独立电厂参与电力市场竞争”。

因此，公司建设经营深蓄电站的效益将由此受经营管理模式与国家电价政策的制

约，独立建设经营深蓄电站效益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规避项目长期效益的

风险，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深蓄电站项目。本次资产转让收益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深圳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资产，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7,129.40 万元；同意授权高自

民董事长决定挂牌转让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开封京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3%股权的议

案》。 

（一）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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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持有的开封京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开封京源公司”）43%股权，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人民币27,926.03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已经公司2009年10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开封京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4102001300497 

注册日期：2004年8月27日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电厂。电力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国

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除外，法律、法规规定需行政许可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

得生产经营)。 

股东情况：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资 5,100 万元，持有 51%股权；本公

司：出资 4,300 万元，持有 43%股权；开封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

持有 6%股权。 

经营情况：开封京源公司运营2×600MW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审定数） 

2009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数） 

流动资产 413,488,263.85 918,727,893.56 

应收账款 214,218,544.00 

非流动资产 3,078,607,811.34 3,786,283,648.98 

资产合计 3,492,096,075.19 4,705,011,542.54 

流动负债 2,826,956,331.19 2,335,992,974.94 

非流动负债 1,840,000,000.00 

负债合计 2,826,956,331.19 4,175,992,974.94 

净资产 665,139,744.00 529,018,567.60 

 2008 年 1－12 月 2009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 885,932,017.82 

利润总额 - -35,325,197.40 

净利润 - -35,325,197.40 

（注：2008年度开封京源公司尚处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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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公司在该项股权上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根据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09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开封京源公司总资产 470,501.2 万

元，负债 417,599.3 万元，所有者权益 52,901.9 万元。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8 月 31 日，开封京

源公司评估价值为64,944.25万元，对应43%股权的评估价值为27,926.03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转让开封京源公司43%股权

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开封京源公司43%

股权评估值27,926.03万元。本次公开挂牌交易底价为人民币27,926.03万元。 

（四）目的与影响 

为应对目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公司相应调整了发展战略，

对异地投资非控股项目进行调整。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开封京源公

司初始投入 24,285.80 万元，已按权益法对其进行损益调整-1,538.48 万元，账

面成本为 22,747.32 万元，如果以挂牌转让底价 27,926 万元成交，则本次产权

转让当期收益约为 5,178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用于公司流动资金。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开封京源公司

43%股权，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7,926.03 万元；同意授权高自民董

事长决定挂牌转让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兴安盟科右前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

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兴安盟科右前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049>）。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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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意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内蒙古兴安盟注册成立全资项目公

司“深能北方（科右前旗）风电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投资建设兴安

盟科右前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51,395 万元。 

（二）同意深能北方（科右前旗）风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00 万

元，其余投资款项由项目公司贷款解决。 

（三）同意公司为本项目向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1,000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兴安盟科右中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

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兴安盟科右中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050>）。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兴安盟注册成立全资项目公司“深

能北方（科右中旗）风电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投资建设兴安盟科右

中旗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49,764 万元。 

（二）同意深能北方（科右中旗）风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

元,其余投资款由项目公司贷款解决。 

（三）同意公司为本项目向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 

（四）同意本项目在取得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开工建设。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燃气投资博罗县管道燃气项目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燃气公

司”，本公司占 87.5%，惠州市投资管理公司占 12.5%）成立于 1999 年 1 月，注

册资本金 8,000 万元，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4,623 万元；负债总

额 14,930 万元，所有者权益 9,693 万元；2009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286 万元。 



 

7

为了拓展业务，巩固其燃气经营的区域龙头地位，培育未来利润增长点，惠

州燃气公司拟在广东省博罗县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投资经营博罗县城市管道燃气

项目,项目工程总投资 14,024 万元（含 30 年的特许经营权费用 420 万元），具

体工程内容包括 3座门站、6座 LNG 储配站及城区中压管网等。本项目首期投资

为 3,793 万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惠州燃气公司出资人民

币 880 万元,占 88%股权，其余投资将根据企业资金及项目发展情况逐步实施，

采取滚动式发展模式。本次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博罗县合资设立项目公

司，投资经营博罗县城市管道燃气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4,024 万元。 

（二）同意项目首期投资为人民币 3,793 万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惠州燃气公司出资人民币 880 万元,占 88%股权。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圳能源物流盐田

VMI 中心”的议案》。 

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是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本

公司占 40%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占 60%股权）。物流公

司成立于 1996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4,132 万元，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资产

总额 13,330 万元；负债总额 12,0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1,238 万元；2009 年 1

－8 月实现净利润 53.09 万元。 

2007 年 6 月 30 日，物流公司以协议购买方式在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购置了

20,930.61 平方米的土地（具体详见公司 2007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董事会五届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为了进一步扩展物流公司国际货物中转业务，通过保

税区与港口之间的“无缝隙对接”，实现货物在境内外的快速集拼和快速流动，

增强物流公司的营运水平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物流公司所购置的土地为协议用

地，根据相关规定，项目若在规定建设期限内未竣工，物流公司将面临罚款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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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无偿收回的风险。物流公司拟对该土地进行开发，投资建设“深圳能源物流

盐田 VMI 中心”。本项目为高层物流仓库，具体包括仓储配送区、办公区、商业

配套区、冷冻及定温区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服务区，预计建筑面积为 67,600 平

方米，总投资 25,850 万元，由本公司按总投资额的 35%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9,050 万元，其余投资款项由物流公司通过贷款解决。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物流公司投资建设“深圳能源物流盐田 VMI 中心”项目，项目计

划总建筑面积为 67,600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25,850 万元。 

（二）同意公司为本项目向物流公司增资人民币 9,050 万元，增资完成后，

本公司直接持股比例增加到 81.19%。 

（三）同意物流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在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深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物流公司钢结构仓库报废损失财务核销的议案》。 

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福田

保税区仓库扩建项目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2009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董事会

六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物流公司投资建设福田保税区仓库扩建项目，将福

田保税区购置土地上的临时性建筑钢结构仓库予以拆除，改建 1栋 7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楼仓，拟对钢结构仓库进行报废损失财务核销。 

物流公司拟拆除的钢结构仓库的资产原值为 390.97 万元，截至 2009 年 6 月

底已使用八年，累计计提折旧 131.48 万元，资产净值为 259.49 万元。经物流公

司委托的深圳德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拆除的钢结构仓库采取市场法评估，拟

拆除建筑的残余价值为 18.78 万元，为此，物流公司拟拆除的钢结构仓库报废损

失约为 240.71 万元。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物流公司对原值为人民币 390.97 万元的钢结构仓库进行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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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核销。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董事会关于该核销事项的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物流公司因拆除临时性建筑钢结构仓库所致的报废损失予以财务核

销之事项，是物流公司开展福田保税区仓库扩建项目的必要程序，是合理的。本

次资产核销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Newton 公司境外融资保函期限的议案》（详见

《关于延长 Newton 公司境外融资保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051>）。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申请延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开具的境外融资保函的有效期限，授权高自民董事长决定

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 2012 年 1 月 25 日止；保函金额为 3,200 万美元，

担保范围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提供的

2,952 万美元贷款本金及其利息。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公司为物流公司国际贸易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关于财务公司为物流公司国际贸易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52>）。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为物流公司办理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理业务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开立即期、远期信用

证、保函、进口押汇等国际贸易融资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

务本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国际贸

易融资协议》规定的每笔国际贸易融资的具体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任一笔国际

贸易融资展期，担保期限则延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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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意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为物流公司办理本公司所属其他企业进出

口代理业务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开立即期、远期信用证、

保函、进口押汇等国际贸易融资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

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国际贸易

融资协议》规定的每笔国际贸易融资的具体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任一笔国际贸

易融资展期，担保期限则延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于 20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053>）。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